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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起草背景
（1） 上级有规定。衡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衡阳市2025年“四上”企业培育“540攻坚”行动方案》的通知（衡政办函〔2025〕25号，以下简称《行动方案》），提出了“四上”企业培育具体任务及各项工作措施，各县市区、各部门按照“全市统一领导、部门归口管理、各县市区分级负责、各方共同参与”的原则，制定培育方案，推动“四上”企业培育、入库工作实现新突破。
（2） 现实有需求。“四上”企业是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，“四上”企业作为实体经济的主体，在拉动经济增长、扩大就业渠道等方面发挥着很大的作用。目前，我县在“四上”企业培育工作中面临部门协同不畅、动态监测不完善等问题，亟需通过制定系统性的工作方案，建立长效机制，推动市场主体活起来、强起来，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。
因此，为进一步加快我县“四上”企业培育工作，推动企业发展壮大，全面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，参考2021年县政府办印发的《衡东县“四上”企业培育申报入统工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东政办发〔2021〕3号）文件，我局草拟《衡东县“四上”企业培育申报入统工作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。
2、 起草依据
（1） 《衡阳市2025年“四上”企业培育“540攻坚”行动方案》（衡政办函〔2025〕25号）
（2） 《衡东县“四上”企业培育申报入统工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东政办发〔2021〕3号）
（3） 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
（4） 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》
3、 主要内容
《方案》共分为“四上”企业申报标准、申报程序、扶持政策、奖励措施、工作措施五个部分，
（1） 奖励激励，培育动能。方案结合我县实际，对新增“四上”企业实行“三年以奖代补”奖励措施，稳定企业税收政策，综合给与扶持。对新增培育成功、正常生产经营、入统12个月以上的“四上”企业，县财政设立年度奖励资金，并纳入年度财政预算。
（2） 坚持分类培育。加快推进“个转企”、“小升规”，分行业分类型建立企业信息库。建立“‘四上’达标企业申报信息库”，将经营状况达规未入库的企业及时纳入申报信息库；建立“‘四上’临规企业培育库”，实时动态管理；建立“‘四上’企业退规风险信息库”，实时掌握退规风险企业运行状况，定期走访调研。
（3） 明确职责分工。《方案》明确了各级各部门在“四上”企业培育申报入统工作中的职责，成立衡东县“四上”企业培育申报工作专班，由常务副县长任组长，分管各行业的副县长任副组长，县科工信局、县商务局、县住建局、县发改局、县市监局、县税务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林业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人社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统计局、衡东经开区、河西新区事务中心和17个乡镇人民政府等单位负责人为成员。
